附件1

申报材料及要求

除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及近期小2寸证件照须提供纸质版外，其余材料只须提供电子版。电子版材料须为原件扫描或加盖单位人事、职改部门公章的复印件扫描。电子材料要求PDF格式，内容清晰可辨。有关表格可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网站下载，表格中船舶类型应填写“海洋船舶”或“内河船舶”，申报职务和任职资格名称应填写“高级（正高级）船长”、或“高级（正高级）轮机长”、或“高级（正高级）船舶电子员”、或“高级（正高级）引航员”。具体如下：

一、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，A4规格双面打印，一式2份，贴小2寸照片。评审表中“最高学历”须填写本专业的毕业学校、毕业时间及专业。“考试成绩及答辩情况”按本人实际情况填写。“单位推荐意见”基层单位须签署审核意见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，呈报单位须由上级单位人事、职改部门签署意见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
二、《单位推荐书》由单位人事、职改部门出具并加盖公章。

三、除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、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交通运输部所属单位外，申报单位应提供主管部委或所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人事、职改部门出具的《委托评审函》。未按要求提交《委托评审函》的，将不予受理评审。

四、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人员综合情况表》横版打印，由单位人事、职改部门加盖公章。

五、《申报船舶系列高级职称人员基本情况一览表》由单位填报，横版打印，单位人事、职改部门加盖公章。本表须同时提供Excel格式的电子版。

六、《船上工作资历证明》，由单位人事、职改部门加盖公章。

七、《任职情况证明》，由单位人事、职改部门加盖公章。

八、近5年《安全记录证明》，由单位人事、职改部门加盖公章。

九、近3年内（申报正高级职称者提交近5年内）《无违法记分记录证明》，由单位人事、职改部门加盖公章。

十、《本人业务工作总结》，即任现专业技术职务以来的业务总结，其核心内容不少于2000字，由单位人事、职改部门加盖公章。

十一、《学历证明》，以国家承认的本专业最高学历认定。

十二、《中级职称证书》，可以对应中级职称的船员适任证书代替；《高级职称证书》。

十三、有效的《船员适任证书》。

十四、海上非自航工程船舶船长或海上非运输船舶船长、轮机长申报高级或正高级职称须提供《船员服务簿》中所记载各船舶的国籍证书。

十五、《船员服务簿》全册，《船员服务簿》记载的船上服务资历应满足申报职称资历要求。

十六、业绩成果说明，对应形式审查表中勾选的业绩成果符合项目，具体说明相关情况，本人签字、单位盖公章。

十七、《一级引航员引航艘次记录》，须提供一级引航员引航艘次原始记录明细，由单位人事、职改部门加盖公章。

十八、须提供申报人近5年单位考核资料和个人总结材料，或申报人近5年每条船上的个人考核材料和个人总结材料。事业单位申报人员须提供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》。
十九、按照《船舶专业技术人员高级职称评价基本标准》中关于业绩要求的相关项目提供所须证明材料，由单位人事、职改部门完成相关《形式审查表》并加盖公章。证明材料要考证可信，且须提供材料原始出处、可供查证考核的联系单位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。

二十、公示证明材料，由单位人事、职改部门加盖公章。公示证明材料须包含公示结果，公示截图或公示现场照片。公示中应含有负责职称工作人员的联系电话。

二十一、每份申报材料须填写申报材料清单，并加盖公章。材料清单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网站下载。清单须注明申报人员姓名、申报专业，申报单位主管职称部门的联系方式、联系人、邮寄地址等准确信息，以便核实情况，不填写的按无联系方式处理。

二十二、近期小2寸证件照片1张，每张照片背面须写上姓名。

二十三、申报人身份证。

二十四、职称申报诚信承诺书，由本人手写签字，不得代签。

二十五、《申报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有关情况表（部属事业单位填报）》，由单位人事、职改部门加盖公章。
